
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

15萬元以上請購案申請單位說明單 （填寫說明） 

※請款動支申請單附件：請上傳各請購單位承辦人及請購單位主管完成用印+日期之掃瞄檔 

※請確認規格書內容，以利填寫政府採購網回報填寫採購案案決標內容。 

採購案號：請款動支決行後可於採購簽呈意見中得知採購案號，再請請協助填上案號。 

項 目         說 明 備    考 

採購名稱 說明：請填寫研發處專責會議通過之“名稱”  

交貨地點 說明：請敘明辦公室、教室、專業教室名稱及代號  

需求 說明：請填寫研發處專責會議通過之需求說明  

交貨（工）期 

自決標日起（含當天） □日曆天 □工作天 

說明：請勾選確認以何種方式計算工期，「日曆天」是所有日子都算 (包含

假日與週末)；「工作天  」則只算週一到週五的上班日，不計國定假日、例

假日；「日曆天」比「工作天」更嚴格，還扣除因天候、颱風等不可抗力無

法施工的日子，請留意 2者工期計算方式。  

 

保固期限 

 自驗收合格之日起，□保固一年  □保固    年  □其他         

(應在 3 年以上，若低於 3 年，請說明原因於備考欄) 

說明：請與採購規格書-其他事項第 4點之保固期一致。 
 



廠商資格 

（請勾選） 

□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（必勾選-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項目之一） 

（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須符合以下任一資格（可複選） 

□具公司登記    □具商業登記    

營業項目列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務者 。 

說明：營業項目請參考-常用投標廠商基本資格表。 

□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庇護工場 

□為原住民廠商 

□廠商納稅之證明。如營業稅或所得稅。（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 項目之一） 

□廠商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明。 

□除上述外之其他資格（若有請敘明於後若無則填-無）：  

□履約能力之基本資格：（可複選） 

□廠商具有製造、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

□廠商具有如期履約之證明 

□廠商或其受雇人、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 

□廠商具有維修、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

□廠商信用之證明（必勾選-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 項目之一） 

            說明： 

（1）許可業務：如藥品及醫藥器材製造及販賣、保險業、冷凍空調

業、電信事業、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業、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

及輸入業、保全業、滅火器藥劑更換、廢棄物清除及處理、垃圾

清運等。 

（2）廠商具有製造、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：如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

似之製造、供應或承做之文件、招標文件規定之樣品、現有或得

標後可取得履約所需設備、技術、財力、人力或場所之說明或品

質管制能力文件等。 
（3）廠商或其受雇人、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：如政府機關

或其授權機構核發之專業、專技或特許證書、執照等。 

□其他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認定者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說明：請參考-常用投標廠商基本資格表。 

 

後續擴充 
□不需要     

□需要,務必說明 1.擴充期間 2.數量 3.金額 
 

現場勘查 
□不需要    

□需要，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 
 

押    標    金 

          % 

說明：廠商投標時向招標機關提供的一種「誠意保證金」，金額通常是標

價的 5%以內（或一定金額，不超過 5000萬），目的是防止廠商得標

後反悔、不簽約或不履行契約，確保採購公正性。繳納方式多元

（現金、支票、保證書等），未得標者無息退還，得標者則可轉押

標金轉為履約保證金（押標金額同履約保證金時）。  

 

https://share.google/IXR8PSB0GGKaIuRXT
http://gcis.nat.gov.tw/main/subclassNewAction.do?method=getFile&pk=409
http://glrs.moi.gov.tw/LawContentDetails.aspx?id=GL000270&KeyWordHL=&StyleType=1
https://share.google/IXR8PSB0GGKaIuRXT


履約保證金 

□無需繳納。 

理由：□勞務採購。□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、財物採購。 

□依市場交易慣例或採購案特性，無收取履約保證金之必要或可能者。 

□需繳納：         %。 

理由：□確保履約品質。□確保廠商如期履約。□其他：            
(依政府採購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 款規定，勞務採購以免收保證金為原則，     

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、財物採購，得免收保證金，如欲收取者請勾選理由。) 

說明：1.廠商於履約標的完成為確保合約方（如承包商）能確實履行合約

義務，防止違約：履約保證金得轉保固保證金（履約保證金額同保

固保證金額時）。  

      2. 履約保證金依法以不逾預算/契約金額之 10%為原則。 

 

保固保證金 

         % 

說明：為確保廠商履行保固責任（如修復瑕疵）而預先繳納，待保固期滿 

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發還的款項，通常以契約金額的一定比例（如

3%~5%）計算。 

 

請購單位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購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

本案規格由請購人或計畫主持人設計規劃，規格內容係依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製定（※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：機關辦理

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。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，應從其規定。 

機關所擬定、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，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，諸如品質、性能、安全、尺寸、符號、

術語、包裝、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、方法及評估之程序，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。 

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、專利、設計或型式、特定來源地、生產者或供應者。但無法以精確之

方式說明招標要求，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「或同等品」字樣者，不在此限。 

※此表單適用於壹拾伍萬元（含）以上之請購案。 


